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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乙方： 武汉市雄翔通勤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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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

通勤车租车合同 

 

甲方：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        

乙方： 武汉市雄翔通勤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   

鉴于甲方因工作需要，拟租用乙方通勤车车，用于接送本单位员工上下班，

经双方协商一致，现达成如下协议： 

一、租用的车型、数量及费用 

1、甲方租用乙方通勤车，车型为 45 座以上空调大巴 壹 台，合计 壹 台。 

2、租车费用结算：合同内采用班线月结方式，每月按实际天数支付租赁服

务费，合同以外用车结算价格经双方协商另行确定。 

 

二、运行时间、次数、路线 

运行时间  

运行线路 

车型要求： 45 座以上的空调大巴 1 台 

始发点及时间：7:30发班，武汉病毒所小洪山园区—八一路—珞狮

北路—珞狮南路—文化大道—金龙大道—郑店园区（经停：马房山

公交站、狮城名居公交站、华农大门过街天桥）（甲方在与乙方协商

一致的基础上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和路况调整中途停车站点和停车时

间）。 

下班路线为原线返回，始发点：16:30 发班，郑店园区—金龙大道

—文化大道—珞狮南路—珞狮北路—八一路—武汉病毒所小洪山园

区（经停：华农大门过街天桥、狮城名居公交站、马房山公交站）

（甲方在与乙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和路况调整中

途停车站点和停车时间）。 

 

三、租车期限及结算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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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租用期限： 自 2019 年 06 月 01 日起至 2021  年 05 月 31 日止。 

2、租金：单车日运价：￥560；年度总金额约￥145600。（以实际运行天数

为准结算费用） 

3、结算方式：每月按照双方签字确认的实际出车情况结算，乙方于每月 5 日

之前将上月租车费用发票及实际用车情况表送到甲方处，甲方应自收到发票 3 个

工作日内进行确认工作，甲方确认完成后 3 个工作日内支付乙方上月租车费用。 

4、乙方银行账户信息： 

开户名称：武汉市雄翔通勤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 

开户银行：汉口银行汉阳大道支行            

银行账号：339010120108005172              

四、甲方义务 

1、甲方按合同规定的日期及时向乙方支付租车费用。 

2、如甲方要变更班车行驶路线、发车及到站时间、沿途站点等，应提前通

知乙方并与乙方协商一致，以便乙方做好准备，以保证正常运行。如因线路调整

需调整合同价格的，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另行签订补充协议。 

3、甲方应教育员工保持租用车辆内清洁卫生及设施完好，禁止在车内吸烟、

乱丢果皮废物等，禁止危害行车安全的行为发生，做到安全文明乘车。 

五、甲方权利 

1、如果乙方司机在服务态度、安全驾驶、服务质量等方面存在问题的，甲

方有权书面向乙方反映问题并要求乙方更换司机，乙方最迟 7 天内予以更换。 

2、乙方车辆因故障修理，不能按时接送甲方员工，应提前一天通知甲方指

定人员，并安排干净整洁同档次同规格车辆接送甲方员工，否则由此造成的损失

均由乙方承担。 

3、乙方因故不能正点接送甲方客人，且没有安排其他车辆替换，超过正点

三十分钟即视为误班，甲方员工有权搭乘出租车，因此所产生的所有交通费用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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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乙方负担（因甲方原因、特殊天气、路况及有不可抗力因素除外）。 

4、甲方若调整作息时间、加班、举办活动、节假日等情况，需增减定班车

辆或变更接送时间的，应提前三天通知乙方，否则乙方不承担不限于本条第 3 款

的误班责任等违约责任，乙方应认真接待并给予落实。 

5、甲方在提前一天通知乙方并与乙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，有权对车辆在正

常工作日内进行合理调配，乙方在租赁期间需无条件接受甲方的合理要求。 

6、甲方应保持车内卫生，禁止在车内吸烟、乱丢果皮纸屑及废弃物等。 

    7、甲方乘车人员应注意乘车安全。甲方人员违反规定携带易燃易爆、腐蚀

有害、危险的物品乘车；车辆行驶中将身体的任何部位伸出车外（紧急情况除外）；

在车内吸烟引起火灾等造成的伤害、财产及车辆损失均由甲方及其乘车人员负全

部责任。 

六、乙方义务、权利： 

1、乙方必须保证甲方的正常用车，如发生意外应事先告诉甲方，并安排同

档次同规格其他车辆替换，否则因此产生的所有交通费用由乙方负担。 

2、乙方驾驶员应按时准点发车，不得提前或推后发车（以北京时间为准，

遇有不可抗拒的因素除外），出现类似情况甲方应及时向乙方反馈，乙方积极改

正。乙方车辆提前 15 分钟到达起点发车地点等候相关人员，按照规定发车时间

提前 15 分钟开启车内冷暖设备，停车等候期间按规定关闭发动机。（临时交通管

制或恶劣天气等不可抗拒因素造成误时，甲乙双方应给予充分谅解，且互不追究

相关责任。） 

3、乙方必须保证车辆设备完好无损，定期检修，无安全隐患，保证车辆能

够正常安全行驶，车内需保持清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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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乙方必须遵守交通规则，在确保安全前提下，保证不晚点不漏接，准时

完成接送，如乙方违反交通规定受到交警部门的惩处，责任由乙方负担。但因甲

方员工过错造成甲方违反交通规定的除外。 

5、乙方配备的驾驶员必须具备国家规定的资质，其所持有的驾驶证应当能

够驾驶乙方向甲方提供的车辆，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及技术水平，能保证车辆安

全运营，驾驶员不能存在酒驾、毒驾等严重不良驾驶记录。乙方担任驾驶人员必

须具有 8 年以上驾龄的优秀司机提供服务，驾驶期间驾驶员应衣着整齐，积极为

顾客提供优质服务，解答客户提出的问题，安全行车！乙方驾驶员不得主动与甲

方乘车员工之间发生或激化争执和冲突，如发生冲突及有伤害事故，由此产生的

一切后果和责任均由乙方承担，且乙方应当按照甲方要求更换驾驶员。 

6、乙方提供的服务车辆，要求司机做到车行车净、车停车净，保持车容车

貌的美观整洁，绝不让残、破、花、脏车服务客户。当季节变化，根据天气温度

或甲方要求时必须启用冷暖设备。公司对车辆的性能要求十分严格，时刻把握质

量关、性能关。现有的专业维修技术人员，每天收班之后都会对汽车进行安全检

查，以保证第二天车辆的出勤率。 

7、租赁期间，车辆所发生的交通、机械、人身等安全事故或其他类似情况，

除过错全部在甲方及其员工一方的情况外，一切责任均由乙方承担，乙方应当赔

偿甲方及甲方人员因交通事故依法应承担的损失，乙方及乙方人员的损失由乙方

自行承担。 

8、乙方提供车辆必须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》及相关安全规定，

符合准运要求（各种行车证件与相应的手续齐全有效），并按相关规定购买全额

保险（必须含交强险、第三责任险、乘客座位险等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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缴纳的保险必须缴足）。 

9、乙方承诺：在租赁期限内，乙方每年向甲方提供两次往返距离 50 公里的

5 座车免费用车服务，具体服务时间和方式以甲方要求为准，但甲方应当提前至

少 3 日通知乙方。 

七、违约责任 

1、甲方逾期支付租金的，并且没有向乙方作合理解释的，每逾期一日按照

未付金额的 2‰向乙方支付违约金。 

2、甲方累计拖欠租金达 60 日以上的，乙方有权单方解除协议。 

3、若乙方无正当理由不按时接送甲方工作人员累计达三次以上的，则之后

乙方每不按时接送甲方工作人员一次，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单车日运价的 30%，且

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。  

4、在合同有效期内，任何一方提出提前解除合同的，又无正当解释，则赔

付 20日的租金给对方。 

5、因国家政策因素，致使通勤车服务发生变化，甲乙均可提前 30 个工作日

以书面形式告知对方，则不承担违约责任。 

6、在合同有效期内，如乙方服务未达到合同或合同履行中甲乙双方就合同

履行形成的其他书面文件的约定要求，经甲方书面通知乙方未整改的（因甲方故

意原因或者不可抗力的因素无法整改的除外），甲方有权提前终止合同并不承担

违约责任，且乙方需赔偿甲方因未达到合同履约要求的部分损失。 

7、合同双方应当积极履行合同，因一方违约行为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，违

约方应当积极改正，并赔偿守约方因未达到合同履约要求的部分损失。 

八、其他规定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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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本采购项目的投标文件、竞争性磋商文件、报价文件、中标通知书及相

关附件均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若本合同与乙方的投标文件有争议或冲突

的内容，按投标文件为准。 

2、在执行合同过程中，所有经甲乙双方签署确认的文件（包括会议纪要、

补充协议、往来函件等），即成为本合同的有效组成部门，其生效日期为双方签

字盖章确认的日期。 

3、除甲方书面同意外，乙方不得部分或全部采购内容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

义务。 

4、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另行协商解决，并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合

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5、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，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。确实协商不成的，

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6、本合同壹式肆份，甲乙方各执贰份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合同

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7、合同期满，如条款未发生变更，且甲方对乙方的服务满意，同等条件下，

甲方可优先选择与乙方续签通勤车服务合同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，下页为本合同之签署页） 

 

甲 方（盖章）：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

授权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签字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乙方（盖章）：武汉市雄翔通勤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

授权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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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签字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